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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海润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对控股子公司减资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上海

润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润欣科技”或“公司”）以简易程序向特定

对象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市公司

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 年修订）》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对润欣科技对控股子公司

减资暨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审慎尽职调查，具体核查情况如下： 

一、减资暨关联交易概述 

1、交易概况 

润欣科技于 2023 年 10 月 26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及第四届监

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控股子公司减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根据实际经营需要，为进一步整合公司资源，优化资源配置，公司拟对控股

子公司上海润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润芯投资”）进行减资。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公司持有润芯投资 60%的股权，公司关联法人领元

投资咨询（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领元投资”）持有润芯投资 40%的股权。

公司经与领元投资协商一致，拟对共同投资的润芯投资进行等比例减资，合计减

资人民币 700.00 万元。本次减资前，润芯投资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833.3333 万

元，本次减资完成后，润芯投资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33.3333 万元。减资前后

各股东对润芯投资的持股比例保持不变，公司仍为润芯投资的控股股东，该事项

不会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 

2、关联关系说明 

领元投资是公司的实际控制人郎晓刚先生控制的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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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创业板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领元投资是公司的

关联法人，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3、已履行审议程序 

根据《公司章程》《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等相关规定，本次减资暨关联交易

事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

过，关联董事郎晓刚先生和葛琼女士、关联监事徐炎幸女士回避表决。公司独立

董事已就本次减资暨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

次减资暨关联交易事项在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4、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减资暨关联交易事项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

重大资产重组，无需相关部门批准。 

二、 关联方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领元投资咨询（上海）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7687698371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外国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郎晓刚 

注册资本：280.00 万美元 

成立日期：2004 年 11 月 10 日 

住所：上海市黄浦区北京东路 666 号 H 区（东座）6 楼 H683 室 

经营范围：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咨询。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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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

（万美元） 
持股比例 

1 PRIME SINO INTERNATIONAL LIMITED 280.00 100.00% 

合计 280.00 100.00% 

实际控制人：郎晓刚先生 

2、财务数据 

领元投资是于 2004 年 11 月 10 日设立的外商独资企业，实际控制人为郎晓

刚先生，从成立至今主要从事股权投资和企业咨询业务。最近一年及一期，领元

投资的财务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主要财务指标 
2023年9月30日/2023年1-9月

（未经审计） 

2022年12月31日/2022年度（经

审计） 

总资产  10,501.85 16,522.98 

净资产 6,093.35 5,974.13 

营业收入 76.73 131.99 

净利润 119.23 -273.61 

3、关联关系：领元投资是公司实际控制人郎晓刚先生控制的公司。 

4、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领元投资不存在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形。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标的公司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上海润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04MA1FR42P85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与内资合资） 

法定代表人：郎晓刚 

注册资本：833.3333 万人民币 

成立时间：2016 年 06 月 23 日 

经营场所：上海市徐汇区田林路 200 号 A 幢 3 楼 303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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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实业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资产管理，企业管理咨询，互

联网科技、电子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设计、制作各类广告，利用

自有媒体发布广告，电信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2、减资方式 

润芯投资的各股东进行等比例减资。 

润芯投资拟以现金方式向各股东支付减资款。 

3、标的公司减资前后的股权结构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

号 
股东名称 

减资前 减资后 本次减资

金额 出资额 持股比例 出资额 持股比例 

1 
上海润欣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500.0000 60.00% 80.0000 60.00% 420.0000 

2 
领元投资咨询（上海）

有限公司 
333.3333 40.00% 53.3333 40.00% 280.0000 

合计 833.3333 100.00% 133.3333 100.00% 700.0000 

4、标的公司的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主要财务指标 
2023年9月30日/2023年1-9月（未经审

计） 

2022年12月31日/2022年度（未经审

计） 

资产总额  1,156.49 5,340.55 

负债总额  165.37 5,430.41 

净资产 991.11 -89.86 

营业收入 - - 

净利润 -313.22 -203.83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减资暨关联交易事项，由公司与领元投资协商一致，进行等比例减资，

减资前后各股东对润芯投资的持股比例保持不变，公司仍为润芯投资的控股股东，

该事项不会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本次交易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有

失公允或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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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次交易为润芯投资的各股东进行等比例减资，不涉及合同签订，标的公司

董事和管理人员未发生变化。 

六、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减资是公司根据实际经营需要，进一步整合公司资源，优化资源配置。

该事项将有利于公司优化资金使用安排，提升资产使用效率。本次减资不会改变

润芯投资的股权结构，不会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财务及

经营状况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七、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除上述减资暨关联交易事项外，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公司与领元投资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

0 元。 

八、本次审议程序及相关意见 

1、董事会意见 

经审议，根据公司实际经营的需要，董事会同意公司与领元投资对共同投资

的润芯投资进行等比例减资，合计减资人民币 700 万元。 

2、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1）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召开专门会议审议该事项，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如下： 

经对该事项的充分了解，我们认为：公司董事会在审议本次减资暨关联交易

议案之前，根据有关规定履行了将本次减资暨关联交易议案提交给我们进行事前

审核的程序。本次控股子公司润芯投资减资暨关联交易是基于公司实际经营的需

要，由各方协商确定，不会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不会影响公司正常

的生产经营活动及公司的独立性，符合公司经营发展的需要，符合公司和全体股

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和情况，符合《证券法》《深圳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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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

颁布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综上所述，我们对控股子公司减资暨关联交易的相关

内容表示认可，并且同意将相关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关联董事郎晓刚先生、

葛琼女士需回避表决. 

（2）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经认真核查，我们认为：本次控股子公司润芯投资减资暨关联交易是基于公

司实际经营的需要，由各方协商确定，不会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不

会影响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及公司的独立性，符合公司经营发展的需要。本

次交易定价公允合理，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

行为和情况，符合《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

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颁布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董事会在审

议本议案时，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董事会的审议和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

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我们同意对控股子公司减资暨关联交易事项。 

3、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本次对控股子公司润芯投资减资暨关联交易事项，有利于公司

优化资源配置，符合公司经营发展的需要，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规规定，本次定

价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监事会同意本次对

控股子公司进行减资暨关联交易事项。 

九、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润欣科技本次对控股子公司减资暨关联交易的相关事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

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郎晓刚先生、葛琼女士回避表决，公司独

立董事对该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本次减资暨关联交易事项在

董事会的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公司本次减资暨关联交易事

项以货币形式等比例减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

情形。 

综上，保荐机构对润欣科技对控股子公司减资暨关联交易的事项无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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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润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控

股子公司减资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柳志强                孙  婕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10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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